
香港与浙江省签署文化交流合作协议（附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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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（六月二十六日）与浙江省签署《浙江省与香港

特别行政区文化交流与合作协议书》，进一步加强两地的文化交流和合作。 

 

  曾德成与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代表两地政府签署协议书。浙江省委副书

记李强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汤黎路亦有出席仪式，双方并于仪式前会晤，讨论日

后的合作路向和计划。 

 

  曾德成说:「香港与浙江省一直有紧密的文化交流，不同艺术形式的艺团经

常作交流演出，两地的博物馆及图书馆亦时有合作。今日协议的签署，将为两地

文化艺术界搭建交流平台，进一步促进两地在文化行政管理、人才培训、筹办大

型文化活动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。」 

 

  根据协议，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机制，就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进行磋商，

并制定执行计划。除了鼓励和推动两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、文化艺术机构及艺术

家在不同领域交流合作，双方亦积极推动文化艺术研究机构和院校建立学术研

究、师资交流和人才培训的合作机制。 

 

  协议亦鼓励两地青少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，共同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，以及

鼓励两地文化机构合作邀约国外艺术团体和文化艺术机构，于两地巡演和巡展。

双方亦同意促进两地文艺院团、美术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小区文化中心等文化

机构的交流和合作，丰富两地市民的文化生活。 

 

  香港艺术馆现正与浙江省博物馆合办「护生护心─浙江省博物馆藏丰子恺作

品展」，展出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的丰子恺《护生画集》精选作品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（星期二） 

 

  

 

http://sc.isd.gov.hk/gb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206/26/P201206260409_photo_1038787.htm�
http://sc.isd.gov.hk/gb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206/26/P201206260409_photo_1038788.htm�

